
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

發文機關：勞動部

發文字號：勞動部 105.09.02.  勞裁字第18號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105年9月2日

申請人　南投縣○○產業工會

代表人　施○亮

代理人　黃○○、歐○○、林○○

相對人　南投縣埔里鎮○○國民小學

代表人　黃○生

代理人　陳丁章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本會）於民國（

以下均同） 105年 9月 2日詢問程序終結，裁決如下：主　　文

申請人之裁決申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 1、 2項規定：「勞工因工會法第35條第2 項規定所生爭

　　　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前項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

　　　 2項規定之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90日內為之。」；同法第51條第 1項規定：「基

　　　於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

　　　第39條、第40條、第41條第 1項、第43條至第47條規定。」。

　二、查申請人於 105年 5月 4日向本會提出裁決申請，其請求裁決事項為：（一）請求確

　　　認相對人於 105年 2月15日至 4月29日期間，對於申請人副理事長黃○○會務公假之

　　　申請，除准其參加南投縣政府會議、勞動部裁決庭、申請人理事、常務理事會議及上

　　　級工會會議之會務公假外，其餘未依約定按週准予其會務公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命相對人依約定按週同意申請人副理事長

　　　黃○○會務公假；（三）命相對人對申請人副理事長黃○○於 105年 2月15日至20日

　　　、22日、25日及26日處理會務之請假別變更公假。

　三、申請人於 105年 5月 4日向本會提出裁決申請，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未逾90日，故本

　　　件裁決申請符合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及第51條第 1項之規定，合先敘明。

　四、相對人抗辯，本件裁決案件係屬於公立學校教師請假否准之爭議，乃屬勞資爭議處理

　　　法第 3條但書之於行政救濟之事項，並無勞資爭議處理法適用，且基於組織法上行政

　　　一體之原則以及公務員服務法第 2、3 條之規定云云。查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條規定

　　　：「按本法於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主團體與勞工或工會發生勞資爭議時，適用之，

　　　但教師之勞資爭議屬依法提起行政救濟之事項者，不適用之」。其中，所謂屬於行政

　　　救濟事項之教師勞資爭議，係指：（ 1）涉及公私立大專校院教師之升等及資格審定

　　　事件（包括於相當期間內不得申請升等之懲處決定）（ 2）涉及公立學校教師依法律

　　　或法律授權之行政命令之財產請求權及退休申請之否准事件，至其他尚有爭議部分，

　　　依個案處理（ 3）涉及公立學校教師之敘薪事件（ 4）公立學校教師身分之變更（解

　　　聘、停聘、不續聘或資遣）（ 5）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就私立學校教師身分變更（解聘

　　　、停聘、不續聘或資遣）之核准；惟教師之勞資爭議，如屬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所定

　　　各款不當勞動行為者，該爭議得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裁決，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勞動部前身）100 年12月27日勞資 3字第1000127140號函可資參照。查申請人係主張



　　　相對人未依約定按週准予其會務公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 項第 5款之不當

　　　勞動行為，雙方間之爭議，非屬上開應依法提出行政救濟之事項，依上開說明，本會

　　　自得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審理。相對人辯稱本件無勞資爭議處理法適用而不應受理

　　　云云，容有誤解，並不足採。

　五、相對人又抗辯，基於組織法上行政一體之原則以及公務員服務法第 2、 3條之規定，

　　　乃下屬對於長官之命令服從義務，而本件為 104年度勞裁字第45、第46號之基礎事實

　　　所涵蓋，因此本件有重複提起不當勞動裁決之疑義云云。惟本件裁決之相對人係南投

　　　縣埔里鎮○○國民小學，與本會 104年度勞裁字第45、46號案件之相對人為南投縣政

　　　府相異，且本件裁決申請乃申請人就相對人違反與黃○○間請假方式之約定，片面更

　　　改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之請假方式所為，亦與本會 104年度勞裁字第45、46號案件，

　　　申請人係以南投縣政府減縮公假之請假時數或取消工會幹部之會務假等主張不同，其

　　　抗辯自無理由。

貳、實體部分：

　一、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

　　（一）自 100學年度起，黃○○擔任申請人第一屆（任期 100– 102學年度）理事長，

　　　　　南投縣政府同意黃○○每週授課 4節，其餘時間公假處理會務（申證 1），當時

　　　　　相對人校長楊耀銓同意黃○○公假辦理會務時毋須填寫假單。黃○生於 102學年

　　　　　度接任相對人校長，至黃○○擔任申請人第二屆（任期 103– 105學年度）副理

　　　　　事長時，雖南投縣政府依然同意黃○○每週授課 4節，其餘時間公假處理會務（

　　　　　申證 2），但黃○生要求黃○○須另外填寫假單，雙方後來約定黃○○以處理工

　　　　　會會務為事由，按週填寫假單給黃○生核章。自 103學年度至 104學年度第一學

　　　　　期皆為如此（申證 3）。

　　（二） 105年 2月初，黃○○依約定慣例向黃○生提出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週（ 1

　　　　　05年 2月15日至20日）會務假的申請，黃○生表示必須配合南投縣政府 104年 9

　　　　　月11日的公文要求（申證 4），無法繼續核給公假處理會務，除非南投縣政府有

　　　　　新的指示。黃○○曾親向黃○生說明南投縣政府公文並未明示相對人不得核給申

　　　　　請人會務公假，但黃○生仍堅持不能依約定慣例核給公假，並要求黃○○必須敘

　　　　　明欲辦理之會務內容後才能核假。為此，申請人於 105年 2月 4日敘明黃○○預

　　　　　計辦理會務內容，正式行文相對人，請相對人同意黃○○第一週公假處理會務（

　　　　　申證 5），隔日黃○生在黃○○的假單上簽核「依縣府之相關規定辦理核假」，

　　　　　但未明確核示准不准公假（申證 6第 1頁）。緊接著是春節連假（ 2月 6日至14

　　　　　日）。開學後，黃○○再向黃○生確認第一週處理會務是否以公假登記？黃○生

　　　　　依然未正面回應，僅表示必須依照南投縣政府公文辦理。為此，申請人只好於 2

　　　　　月17日再次敘明第一週預計辦理會務內容，直接函請南投縣政府同意黃○○公假

　　　　　處理會務（申證 7）。

　　（三） 2月19日，申請人鑒於第二週（ 2月22日至26日）即將來到，函請南投縣政府同

　　　　　意黃○○第二週公假處理會務（申證 8）；黃○○並向相對人申請第二週會務公

　　　　　假。同日傍晚，申請人接獲南投縣政府函復，其認定申請人「未檢附相關資料敘

　　　　　明所辦理之會務是否屬實；所需辦理時間與公假時間是否相當及未見是否有於工

　　　　　作時間辦理必要之佐證」，要求申請人須檢具資料給相對人核處（申證 9）。同

　　　　　日晚上，黃○生指示黃○○於隔日找相對人教務主任林○○討論請假事宜。 2月

　　　　　20日，林○○建議黃○○能提出更具體詳細的辦理會務佐證資料給黃○生審核。

　　　　　黃○○再於 2月22日攜帶相關佐證資料（存於筆記型電腦中）親向黃○生釋明辦



　　　　　理會務內容及需在上班時間辦理之必要性，並說明《工會法》第36條暨施行細則

　　　　　第32條適用之合法性。但黃○生並無意願聆聽黃○○的說明，只一再表示我們領

　　　　　縣府薪水，必須依照縣府指令辦事。稍晚黃○○填寫假單申請 2月25日上午及26

　　　　　日全日公假辦理會務，黃○生仍以「未提出具體佐證資料及無在上班時間辦理之

　　　　　必要性」，於假單上否決黃○○之公假申請（申證 6第 2頁）。（四）為此， 2

　　　　　月24日，申請人以書面敘明黃○○第一週辦理會務內容及相關佐證資料（申證10

　　　　　），並傳真予相對人，並請林○○轉交黃○生審核；同時函請相對人惠予說明核

　　　　　給申請人幹部公假處理會務之原則，並請校長重新審酌同意黃○○公假處理會務

　　　　　（申證11）。惟相對人至今仍未函復申請人。 2月26日，黃○○再次向黃○生詢

　　　　　問第一、二週處理會務是否能以公假登記，黃○生明確回覆黃○○只能請事假辦

　　　　　理。至 4月18日，申請人收到貴會 104年勞裁字第45號及46號案決定書，確認南

　　　　　投縣政府 104年 9月11日以公文片面取消申請人幹部會務假的行為，構成工會法

　　　　　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人即以最速件函請相對人依貴會之決

　　　　　定，按 104年 9月11日前之約定慣例，核給申請人幹部公假處理會務，讓申請人

　　　　　回歸正常運作（申證12）。黃○○則於4 月19日向相對人申請公假參加隔日申請

　　　　　人召開的幹部會議，以及隔週（ 4月25日至29日）的會務公假，並與黃○生當面

　　　　　溝通，但黃○生仍於假單上核示「本案未定讞及團體協約未完成前，應無會務假

　　　　　，故不予准假」（申證 6第 3頁）。

　　（五）相對人和黃○○對會務公假請假方式早已約定，此事實不容抹滅。黃○○於 100

　　　　　– 102學年度擔任申請人第一屆理事長，相對人校長楊○○同意黃○○公假辦理

　　　　　會務時毋須另外填寫假單； 102學年度黃○生繼任校長時，亦蕭規曹隨，未曾表

　　　　　示異議。至黃○○於 103學年度起擔任申請人第二屆副理事長時，黃○生主動找

　　　　　黃○○商議，請黃○○以「處理工會會務」為請公假事由，按週填寫假單給黃○

　　　　　生核章，藉由完成形式上的請假程序，以符合《教師請假規則》的規定，黃○○

　　　　　同意配合，雙方遂依此約定方式處理會務公假達一年半（申證 3），直至 104學

　　　　　年度下學期，黃○生始以南投縣政府公文（申證 4）要求為由，片面毀棄約定做

　　　　　法，要求黃○○必須逐日逐案申請會務公假。

　　（六）相對人毀棄約定，假會務假需逐案申請核實給假為由，行削減黃○○會務公假之

　　　　　實，以遂行配合南投縣政府打壓申請人之目的。相對人僅同意黃○○可公假出席

　　　　　少數會議（南投縣政府會議、勞動部裁決庭、申請人理事／常務理事會議，及上

　　　　　級工會會議）外，否准了黃○○絕大多數的會務公假申請。自 105年 2月15日至

　　　　　4 月29日，若依南投縣政府 103年 8月的公文（每週 4.5日會務公假，申證 2）

　　　　　以及申請人與相對人原本之約定（申證 3），黃○○原可有48.5日得以公假處理

　　　　　會務；但實際上黃○生只准許9.5 日（申證 6），導致大多數的會務工作被迫停

　　　　　擺。

　　（七）相對人於答辯書指稱黃○○會務假違反《教師請假規則》、《國民中小學教師授

　　　　　課節數訂定基準》云云，實為強詞奪理。所謂《教師請假規則》第13條規定，「

　　　　　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應填具假單，經學校核准後，始得離開。」重點在於學

　　　　　校核准，而非填具假單；該規則還指出若遇特殊狀況，亦有請人代辦或事後補辦

　　　　　請假手續之規定。況且，自 103學年度起，黃○生與黃○○約定好按週填寫假單

　　　　　核章，以符合《教師請假規則》在程序上的要求，此刻相對人竟仍辯稱約定無效

　　　　　。

　　（八）相對人代理人於本案第一次調查會議中以申證10為例，質疑程序倒錯云云（見會



　　　　　議紀錄第 7頁第 8行），或為誤解，或為刻意混淆。若相對人代理人有詳閱申請

　　　　　人裁決申請書的「不當勞動行為原因及具體事實」附件，當知申請人早於 105年

　　　　　 2月 4日敘明黃○○預計辦理會務內容，正式函請相對人同意會務公假。後因黃

　　　　　○生仍遲未核准會務公假，另指示黃○○於20日找教務主任林○○討論請假事宜

　　　　　，林○○建議黃○○再提出更具體詳細的佐證資料給黃○生，黃○○便於22日攜

　　　　　帶相關佐證資料親向黃○生釋明辦理會務內容及需在上班時間辦理之必要性，卻

　　　　　仍遭黃○生拒絕。至於申證10係為申請人於24日傳真給相對人的「書面」佐證資

　　　　　料，並請黃○生「重新」審酌同意黃○○公假處理會務。因此，過程並無程序倒

　　　　　錯情形。

　　（九）申請人為力求本案單純化，避免兩造再於調查庭中重述 104年勞裁字第45、46號

　　　　　案雙方攻防之內容，以利盡早完成裁決、取得會務公假使會務回復正常運作，故

　　　　　特以 103學年度起（申請人第二屆起）相對人校長黃○生與申請人副理事長黃○

　　　　　○約定好之會務公假請假方式為本案主訴標的。而申請人係與南投縣政府約定幹

　　　　　部每週固定時數會務公假，此兩者雖有相關，但仍屬不同約定。相對人與黃○○

　　　　　口頭約定並同意核給黃○○固定時數會務公假，並律定每週填寫公差假卡之請假

　　　　　程序，為不爭之事實，若相對人不同意核給會務公假，根本不需再要求申請人之

　　　　　請假程序。

　　（十）相對人代理人更於第二次調查會議中曲解事實，聲稱「 105年 2月之後 ...（相

　　　　　對人）准假的日數比不准假的日數多，....申請人所提出之申證 3、 6都只是擷

　　　　　取不准假的部分，相對人提出相證 1之目的就是要證明准假的比不准假的多」（

　　　　　見紀錄第 5、 6頁）云云。惟事實上，申請人之申證 3為 103學年度至 104學年

　　　　　度第一學期黃○○之公差公假卡內容，相對人皆依約定准假；申證 6為 104學年

　　　　　度第二學期（ 105年 2月之後）與本案直接相關之公差公假卡內容；至於 103學

　　　　　年度以前及申請人提出裁決申請（ 105年 5月 2日）以後的資料皆與本案無關，

　　　　　申請人當然沒有呈現，相對人怎能說申請人「只是擷取不准假的部分」？更何況

　　　　　申請人已於前次補充陳述書第 2頁第 2點清楚說明 105年 2月15日至 4月29日，

　　　　　黃○○依雙方約定原可有48.5日得以公假處理會務，但實際上黃○生只准許 9.5

　　　　　日，何來「准假的比不准假的多」？相對人代理人還於第二次調查會議中表示「

　　　　　關於申請人所說不准假日期，請比對相證 1，很多是連假卡上都沒有寫的，並無

　　　　　准不准假之問題。（見紀錄第 4頁第 6– 7行）」但事實是，自105 年 2月起，

　　　　　經過半多月的折騰（參見申證14），黃○生方於 2月26日明確回覆黃○○第一、

　　　　　二週只能請事假辦理會務，至此黃○○清楚知道即使依雙方原有約定繼續按週填

　　　　　寫公差公假卡，黃○生絕對不會核給會務公假；而且即使黃○○提出多麼明確的

　　　　　具體事證，黃○生也絕對不會核給會務公假，因為黃○生多次強調必須要有南投

　　　　　縣政府公文，他才能依公文給假（參閱申證17）。因此，即使公差公假卡上沒有

　　　　　繼續按週填寫，亦無法抹滅相對人不願依約定按週核給會務公假之事實。

　　（十一）請求裁決事項：

　　　　　　1.確認相對人於 105年 2月15日至 4月29日期間，未依約定按週同意申請人副

　　　　　　　理事長黃○○會務公假，片面變更為除參加南投縣政府會議、勞動部裁決庭

　　　　　　　、申請人理事和常務理事會議，及上級工會會議外，不准黃○○公假辦理會

　　　　　　　務，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2.命相對人依約定按週同意申請人副理事長黃○○會務公假。3.命相對人對申

　　　　　　　請人副理事長黃○○於 105年 2月15日至20日、22日、25日及26日處理會務



　　　　　　　之請假以公假登記。

　　（十二）其餘參見歷次調查程序會議紀錄及申請人提出之書狀與證物。二、相對人之答

　　　　　　辯及主張：

　　（一）申請人裁決之申請駁回。

　　（二）本件爭執事涉公立學校與教師之公假請假爭議，在個別教師未依據教師法第二十

　　　　　九條申訴評議行政救濟途徑進行爭訟之情形下，申請人是否得循勞資爭議處理法

　　　　　申請不當勞動裁決，不無法律適用之疑義。蓋：

　　　　　1.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固然規定「基於工會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及團約法第六

　　　　　　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一

　　　　　　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七條規」，然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條則亦規定

　　　　　　「本法於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主團體（以下簡稱雇主團體）與勞工或工會發

　　　　　　生勞資爭議時，適用之。但教師之勞資爭議屬依法提起行政救濟之事項者，不

　　　　　　適用之。」。因此，法律適用邏輯上應先確認「教育主管機關或公立學校與教

　　　　　　師工會間，於公立學校教師擔任工會之理事、監事時，應否以及如何依據工會

　　　　　　法第36條第1 項規定協商會務假」一事，是否屬於「教師之勞資爭議屬依法提

　　　　　　起行政救濟之事項」，若是，則本件應認為勞動部自始不應受理不當勞動裁決

　　　　　　之申請。

　　　　　2.亦即，公立學校之個別教師如果以辦理工會會務為由請求給予公假而未獲准者

　　　　　　，自當依據教師申訴評議與行政救濟程序，就該「個別否准請假」一事，檢視

　　　　　　是否合法、是否不當而為處理，並非當然提升為「集體勞動關係」（工會）之

　　　　　　爭議。否則，可能產生對個別教師而言其請假程序並不完備（例如：根本不合

　　　　　　於教師請假規則或學校所定之請假程式），教育主管機關或公立學校在個別勞

　　　　　　動（聘任）關係上不為准假乙節事屬合法，卻在集體勞動關係上遭認定為有工

　　　　　　會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之情事。

　　　　　3.況且，公立學校與教師間之聘約為公法契約，公立學校教師之請假等事宜，應

　　　　　　非屬「私權爭執」，非得以「自治原則」待之者，此與勞資爭議法之本質，係

　　　　　　針對私權關係所設者（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二條「勞資雙方當事人應本誠實信用

　　　　　　及自治原則，解決勞資爭議」規定參照），顯不相合，自無適用或類推適用或

　　　　　　準用之餘地。

　　　　　4.此外，勞動部按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相關規定，介入處理工會法第三十六條之會

　　　　　　務假爭議之機制，性質上是「私法自治」之例外，此有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判

　　　　　　字 287號判決理由明載：「…第按，『（第 1項）工會之理事、監事於工作時

　　　　　　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

　　　　　　…』則為同法第36條所明定。考其立法本意在於：勞工與雇主締結勞動契約後

　　　　　　，勞工依約提供勞務，雇主則依約給付工資，此為締結勞動契約之目的，勞資

　　　　　　雙方均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為契約履行，此為『私法自治』基石，不容輕

　　　　　　忽。…勞方如假工會之名而未能提供任何可供評價之證據資料即長期請假，無

　　　　　　異於脫逸勞工之身分，…已有悖應以誠實信用履行契約之『私法自治』重要原

　　　　　　則」可徵。公立學校與教師間之聘約為公法契約，工會法第三十六條本質上是

　　　　　　否適用更非無疑。因此，以勞資爭議處理法所定裁決程序處理本件爭議，亦應

　　　　　　非制度原意。

　　　　　　以上事涉公立學校聘約屬於公法契約、教師申訴評議制度有其特殊性之本質，

　　　　　　而現行勞資爭議制度之「極限」為何？還請貴裁決委員會審酌。



　　（三）本件爭點在於黃○○老師係依據何規定請假？係依據教師請假規則或是工會法第

　　　　　36條？如係後者，則雙方是否已有約定？過去固定減授課時數辦理會務之作法是

　　　　　否可解釋為約定或慣例？該等固定減授課時數辦理會務之作法是否為法律所允許

　　　　　？以上，先予敘明。

　　（四）教師會與教育人員產業工會為不同之團體，組織法源依據不同，權利能力不同，

　　　　　前者更無關工會法之適用，不應混淆視之。 100學年度起，黃○○擔任南投縣教

　　　　　師會理事長並據以向當時相對人校長請假一事，其程序如何為之？是否「毋須填

　　　　　寫假單」等，已不可考，自應由其舉證。況且，該等教師會與相對人學校之「慣

　　　　　例」（假設是慣例，詳後），亦與教育人員產業工會無關，先予敘明。

　　（五）再則，不論黃○○老師係以教師會或教育人員產業工會理事長身分請假，則填寫

　　　　　假單一事，乃依據「教師請假規則」（母法為教師法第十八條之一，性質上為法

　　　　　規命令非行政規則）第13條之規定（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應填具假單，經學

　　　　　校核准後，始得離開）所應為之，相對人校長依法要求，無關任何對於教師會或

　　　　　工會之運作妨礙。假設，（姑且不論黃○○老師是以「教師會」理事長身分請假

　　　　　）真有黃○○老師所稱與前校長之「約定慣例」，該約定慣例也違反教師請假規

　　　　　則第13條之規定，應為無效。

　　（六）申證 2者，乃係 103年 8月14日監察院「糾正教育部關於教師會會務假並於調查

　　　　　報告指摘教師工會會務假相關作法」之前，南投縣政府依據教育部、勞動部過去

　　　　　函釋之立場所為，而且，當時南投縣政府之減授課標準係斟酌各該關係人於教師

　　　　　產業工會以及教師會兼具之職務（參該函文說明二對各關係人職務之說明）決之

　　　　　。然 103年 8月14日監察院「糾正教育部關於教師會會務假並於調查報告指摘教

　　　　　師工會會務假相關作法」之調查報告，清楚論及育部、勞動部之違失，申證 2之

　　　　　意旨，甚至於黃○○老師及南投縣教育人員產業工會口中一再強調之「慣例」，

　　　　　自不應再為援用，否則豈非視法律於無物而容任讓「違法慣例」之存續。至此，

　　　　　應認為所謂工會理監事會務假一事，應按「逐案審查」、「必要性」、「核實性

　　　　　」、「以非上班時間辦理」為原則處理。說明如下：首先，應予釐清者，乃「工

　　　　　會會務假」與「固定減授課時數」實為不同概念，不應混一而談：

　　　　　1.茲所爭執之會務假者，乃 100年 5月 1日施行之現行工會法第36條第 1項規定

　　　　　　：「工會之理事、監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

　　　　　　，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其立法理由則為：「工會辦理會務屬內部

　　　　　　事務，本宜於工作時間外進行，惟如有於工作時間內進行之必要時，得與雇主

　　　　　　約定，由其給予一定時間之公假辦理會務」。因此，職（產）業工會理（監）

　　　　　　事之會務假，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約定不成，雇主尚無核給會務假之義務（亦

　　　　　　即，未同條第 2項及第 3項明定企業工會理（監）事雖無約定時數，仍得按法

　　　　　　定時數請公假辦理會務）。

　　　　　2.所謂「固定減授課時數」並不是「請假」之概念，而是直接免除教師法定授課

　　　　　　時間。如此一來，相關教師於「固定減授課時數」後，再行因任何理由回兼（

　　　　　　代課、兼課）時，將因為係於「法定」授課時數外授課（因為先減課於先），

　　　　　　而發生是否得以再領取另一份回兼課務（代課、兼課）薪水之爭議（宜蘭縣教

　　　　　　師工會即是如此主張，學校因此遭議會要求追回鐘點），而且，因為「固定減

　　　　　　授課時數」之故，不生「請假」問題，也當然不受教師請假規則（法規命命）

　　　　　　所定公假日數上限之拘束。事實上，「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是

　　　　　　由教育部所定，不論是（地方）主管教育機關或（公立）學校在組織法上乃下



　　　　　　級機關，有遵循之義務。「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第二點規定「

　　　　　　國民中小學專任教師之授課節數，依授課領域、科目及學校需求，每週安排十

　　　　　　六節至二十節為『原則』」。同基準第九點雖然規定「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應依本基準規定及人力、經費等實際狀況，訂定補充規定」，但顯然的，容

　　　　　　許（地方）主管教育機關補充之「例外」情形（與節數原則之「差距」、「減

　　　　　　授節數之基準」等），並未納入「工會幹部減課」一項（僅有專任教師兼任導

　　　　　　師、兼任行政、輔導教師減課之例外）。

　　（七）至於現行工會法第36條第 1項規定之會務假，則應以「約定」為前題。本件申請

　　　　　人與相對人並無上開約定。況且，即便有所約定，亦非可以不為逐案審查而為通

　　　　　案當然照准，此由以下實務見解觀之甚明，一者，需先強調者，乃現行工會法第

　　　　　36條第 1項立法理由揭示：「工會辦理會務屬內部事務，本宜於工作時間外進行

　　　　　」。再者，工會理監事擬請會務假，應提出證明文件、應向雇主敘明會務之內容

　　　　　，並提供相關資料供雇主審究。此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 7月18日 101年訴

　　　　　字第1113號判決可參（「由條文規定可知，得請求會務公假者，除所辦理事項須

　　　　　為工會會務之外，尚必須衡量有無必要性。是以，勞方以辦理職業工會會務為由

　　　　　請公假，應就是否確為會務一節提出相關證明文件，雇主亦有就個案事實加以認

　　　　　定、審酌之權。換言之，上開工會法之規定自應解為擔任理、監事之勞工，實際

　　　　　上辦理會務之時間，始得向雇主請給公假。雇主既只就勞工實際辦理會務所需時

　　　　　間，始須給予公假，自有權審究該會務之實際內容是否屬實，以及所需辦理時間

　　　　　與公假期間是否相當等情。故勞工為辦理會務依上開規定請假時，自應向雇主敘

　　　　　明會務之內容，並提供相關資料，俾供雇主審究是否准假，始合乎上開工會法之

　　　　　規定，非謂勞工一旦以辦理會務為名請假，雇主即應照准之。

　　（八）申請人與相對人間並不存在工會法第36條之「約定」。申證 2本身或申證 3之假

　　　　　卡，並不能解釋為申請人與相對人存有約定之慣例，按 103年 8月14日監察院曾

　　　　　「糾正教育部關於教師會會務假並於調查報告指摘教師工會會務假相關作法」，

　　　　　如附件 1。又所謂「固定減授課」之會務假慣例何來？事實上所謂慣例者，乃來

　　　　　自於一連串「錯誤」，更是勞動部之錯誤教示所導致（勞動部102 年12月31日勞

　　　　　資 1字第1020033100號），是以，不應把縣市政府或學校因為勞動部之錯誤教示

　　　　　（勞動部 102年12月31日勞資 1字第1020033100號）所導致所生之違法情事視為

　　　　　慣例，否則裁決結果勢將「偏離民主社會被普遍接受之準則」（最高行政法院10

　　　　　4 年判字 287號判決理由參照），教師工會並非不瞭解「固定減課」一事會違反

　　　　　「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之規定，過去，也因此均是與教育部協商

　　　　　，例如： 100年 5月 1日工會法修正施行後，教育部於 101年 4月 3日邀集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研商並決議，在不違反工會法第 3條規定下，建議參酌以

　　　　　下原則協商會務假：「 1、在不影響學生學習及受教權益下，教師擔任教師工會

　　　　　理（監）事或其他工會幹部以「課餘時間」核給公假處理會務。 1、給假對象宜

　　　　　明確。 3、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秉權責同意核給所屬教師擔任教師工會理（

　　　　　監）事或其他工會幹部減授課務。 4、承上，如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同意核給所

　　　　　屬教師擔任教師工會理（監）事或其他工會幹部減授課務時，減授課務之代課鐘

　　　　　點費宜自理。」。

　　（九）工會法第36條第 1項規定之會務假，則應以「約定」為前題。本件申請人究竟主

　　　　　張係與何人為約定？如依其 105年 7月15日補充陳述書第 8點之陳述，其所謂約

　　　　　定者，係與南投縣政府約定，若然（假設其真有與南投縣政府約定），顯係非與



　　　　　相對人約定，申請人自有說明何以其與南投縣政府之約定效力及於申請人之必要

　　　　　。相對人准駁會務假之原則如下： 1、個別提出該次請假之必要性佐證資料者，

　　　　　相對人審酌後個案准假。（因此有數次准假之事實）、擬以固定減授課方式為之

　　　　　者，嚴格言之，為教育部所定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變更之問題，

　　　　　相對人僅得依法令辦理。所謂依法令辦理者，即包括南投縣政府之行政命令。在

　　　　　103 年 8月14日監察院「糾正教育部關於教師會會務假並於調查報告指摘教師工

　　　　　會會務假相關作法」之前，南投縣政府依據教育部、勞動部過去函釋之立場所為

　　　　　之申證 2屬之。相對人依據公務員服務法第二條規定，過去遵從南投縣政府所下

　　　　　達之行政命令為之。換言之，不是與申請人有任何約定或慣例。

　　（十）如果本件申請人所爭執者，如係指固定減授課方式之變更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則

　　　　　該變更（不再固定減授課）係因為南投縣政府對相對人之行政命令下達所生之結

　　　　　果，基於行政一體及屬官對長官之服從等行政組織法基礎法理（落實條文則為公

　　　　　務員服務法第 2、 3條規定）該行為與結果已於 104年勞裁字第 4、46號受評價

　　　　　。況，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判字 287號判決，勞方如假工會之名而未能提供

　　　　　任何可供評價之證據資料即長期請假，無異於脫逸勞工之身分，有悖於誠實履行

　　　　　契約之原則。本件即是黃○○老師擬長期請假，且未能提供任何可供評價之證據

　　　　　資料，故相對人無從與之約定也無從再在各次請假時為審查。

　　（十一）如果本件申請人所爭執者，係某次請假未獲准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則申請人應

　　　　　　提出資料說明其【當次】係提供何等資料供審酌，而相對人不准假，否則裁決

　　　　　　委員會何能判斷不准假之正當性，蓋工會法第36條第 1項立法理由揭示：「工

　　　　　　會辦理會務屬內部事務，本宜於工作時間外進行」；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 

　　　　　　年 7月18日 101年訴字第1113號判決認為，工會理監事擬請會務假，應提出證

　　　　　　明文件、應向雇主敘明會務之內容，並提供相關資料供雇主審究；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 102年訴字1357號號判決復認為單憑工會函文，而未提供可資斟酌容許

　　　　　　請假日數及審查辦理事務內容者，雇主亦無准假之必要。故申請人應提出資料

　　　　　　說明其【當次】係向何人？提供何等資料供審酌？而相對人仍不准假，否則裁

　　　　　　決委員會何能判斷不准假之正當性。

　　（十二）關於申證 6， 4月20日， 4月25日請假審查意見中之所以記載本案未定讞及團

　　　　　　體協約未完成前應無會務假等記載，此乃當時黃○○老師所提出之請假依據，

　　　　　　是申證 2經南投縣政府廢止變更之行政命令，以及 104年勞裁字第45、46號裁

　　　　　　決節本 2頁，要求回復申證 2之【固定減授課】會務假。換言之，不是因為辦

　　　　　　理特定會務而請假。黃○○老師既非提出具體請假證證明文件，又未敘明辦理

　　　　　　何等會務，相對人當然不可能准個案會務之會務假。相對人所稱【本案未定讞

　　　　　　及團體協約未完成前應無會務假】者，則係回應黃○○老師要求回復申證 2之

　　　　　　【固定減授課】會務假之要。並非一律不准個案可供審查之會議假。亦即黃○

　　　　　　○老師要求回復申證 2之【固定減授課】會務假之要求一事，實質上係以會務

　　　　　　之名而為通案固定減授課，此涉及教育部所定「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

　　　　　　基準」變更之問題，南投縣政府與申請人又協商未有結果，請求該等方式之會

　　　　　　務假亦當然無法給假。（未協商完成，縣政府未下達「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

　　　　　　數訂定基準」例外之行政命令）。

　　（十四）其餘主張，參見歷次調查程序會議紀錄及相對人提出之書狀與證物。

　三、雙方不爭執之事實：

　　（一） 100年 5月 1日申請人依工會法成立。



　　（二）南投縣教師會於 100年 8月10日發函，要求南投縣政府同意給予相對人黃○○老

　　　　　師擔任教師會第七屆理事長，每週教授四節，課餘時間給予公假處理會務；南投

　　　　　縣政府於 100年 8月17日回函同意（申證 1）。

　　（三）申請人於 103年 7月15日發函，要求南投縣政府同意給予相對人黃○○老師擔任

　　　　　申請人副理事長（任期 103– 105學年度），每週教授四節，課餘時間給予公假

　　　　　處理會務；南投縣政府於 103年 8月12日回函同意（申證 2）。

　　（四） 104年 9月11日南投縣政府發文向申請人表示，自 104學年度第2 學期起依法回

　　　　　歸基本授課時數相關規定（申證 4）。

　　（五）申請人副理事長黃○○向相對人申請會務公假，應填寫相對人教職員公差公假卡

　　　　　。

　　（六）相對人於 105年 2月15日至 4月29日期間，對於申請人副理事長黃○○會務公假

　　　　　之申請，准假日期有： 105年 2月23日、24日、3 月 9日、10日、16日、18日、

　　　　　31日、 4月12日、13日、14日（申證 6、相證 1）。

　　（七）相對人對於申請人副理事長黃○○申請 2月15至 2月20日之會務公假，相對人之

　　　　　代表人於 2月 5日核示「依縣府之相關規定辦理核假」；對於申請人副理事長黃

　　　　　○○申請 2月25日、 2月26日之會務公假，相對人之代表人於 2月22日核示「依

　　　　　據縣府 105年 2月19日府教學字第1050036992號函（說明）三、…非謂勞工一旦

　　　　　以辦理會務為名請假，雇主即應照准之。五、未提出具體佐證資料及無在上班時

　　　　　間辦理之必要性，故請另依南投縣請假規定自行辦理請假」；相對人對於申請人

　　　　　副理事長黃○○申請 3月 2日、23日、30日之會務公假，相對人之代表人於 3月

　　　　　 1日核示「經查依監察院說明，工會之內部事務，自應利用課餘時間處理應無公

　　　　　假問題。並依縣府之函示，在批示時經審視無佐證及無在上班時間辦理之必要性

　　　　　，故不予准假」；相對人對於申請人副理事長黃○○申請 4月20日、25日至29日

　　　　　之會務公假，相對人之代表人核示「本案未定讞（應指本會 104年勞裁字第45、

　　　　　46號）及團體協約未完成前，應無會務假，故不予准假」。

　　（八）申請人於 104年 9月11日以相對人於 104年 9月 1日府教學字第1040164770號函

　　　　　，片面限縮申請人理監事參加理事、監事及常務理事會議之公假時數且須自理課

　　　　　務之行為，及於 105年 1月12日以相對人於 104年11月 3日府教學字第10402095

　　　　　45號函，未依慣例同意參加者公假參加申請人舉辦之會務發展研討會暨勞動教育

　　　　　講習、取消課務排代及研習時數等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

　　　　　勞動行為，申請本會裁決（ 104年勞裁字第45號）；嗣申請人於裁決程序中（ 1

　　　　　04年 9月18日）再以相對人於104 年 9月11日府教學字第1040181569號函，片面

　　　　　取消申請人幹部會務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向本會提出另一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案（ 104年勞裁字第46號）。本會於 1

　　　　　05年 4月 8日就上述兩案裁決案件（ 104年勞裁字45號、第46號），裁決如下：

　　　　　「一、確認相對人於 104年 9月1 日府教學字第1040164770號函，片面限縮申請

　　　　　人理監事參加理事、監事及常務理事會議之公假時數且須自理課務之行為，構成

　　　　　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確認相對人於104 年11月 3日

　　　　　府教學字第1040209545號函，未同意參加者以公假參加申請人舉辦之會務發展研

　　　　　討會暨勞動教育講習、取消課務排代及研習時數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

　　　　　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三、確認相對人於 104年 9月11日府教學字第104018

　　　　　1569號函，片面取消申請人幹部會務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

　　　　　之不當勞動行為。四、申請人其餘裁決申請駁回。」。



　　（九）南投縣政府就本會 104年勞裁字45號、第46號裁決案件，已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訴訟，第一次庭期係 105年 9月13日。（十）申請人自 103年 1月22日

　　　　　與南投縣政府進行團體協約協商之第一次會議，之後分別於 103年 3月13日、 1

　　　　　03年 5月 7日、 103年6 月 4日、 103年 9月25日、 103年10月 8日、 103年10

　　　　　月26日、 103年11月20日、 104年12月28日、 105年 2月23日、 105年4 月12日

　　　　　、 105年 5月11日及 105年 6月23日進行，目前協商仍繼續進行中並未終了。

　四、本案爭點厥為：相對人於 105年 2月15日至 4月29日期間，對於申請人副理事長黃○

　　　○會務公假之申請，除准其參加南投縣政府會議、勞動部裁決庭、申請人理事、常務

　　　理事會議及上級工會會議之會務公假外，其餘未依約定按週准予其會務公假之行為，

　　　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五、判斷理由：

　　（一）相對人於 105年 2月15日至 4月29日期間，對於申請人副理事長黃○○會務公假

　　　　　之申請，除准其參加南投縣政府會議、勞動部裁決庭、申請人理事、常務理事會

　　　　　議及上級工會會議之會務公假外，其餘未依約定按週准予其會務公假之行為，不

　　　　　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的立法目的，在於避免雇主以其經濟優勢的地位

　　　　　　對勞工於行使法律賦予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團體爭議權時，採取不法且不當

　　　　　　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並能快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

　　　　　　。因此，與司法救濟相較，不當勞動行為之行政救濟之內容，除了權利有無之

　　　　　　確定外，尚包括為避免雇主以其經濟優勢地位而為之不法侵害及快速回復勞工

　　　　　　權益之立法目的，所為預防工會及其會員之權利受侵害及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

　　　　　　。基此，就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不當影響、妨礙

　　　　　　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判斷時，應依勞資關係之脈

　　　　　　絡，就客觀事實之一切情狀，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不當影響、妨礙或

　　　　　　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情形；至於行為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

　　　　　　件，不以故意者為限，只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為已足。

　　　　　2.申請人主張：黃○○自 100學年度起，擔任申請人第一屆（任期 100– 102學

　　　　　　年度）理事長，當時南投縣政府同意黃○○每週授課 4節，其餘時間公假處理

　　　　　　會務，相對人校長楊○○則同意黃○○公假辦理會務毋須填寫假單。相對人校

　　　　　　長黃○生於 102學年度接任相對人校長，黃○○於 103學年度起擔任申請人第

　　　　　　二屆副理事長（任期 103– 105學年度），南投縣政府當時同意黃○○每週授

　　　　　　課 4節，其餘時間公假處理會務，惟相對人校長黃○生要求黃○○申請公假處

　　　　　　理會務，須另外填寫相對人教職員工公差公假卡（下稱公差公假卡），雙方後

　　　　　　來約定黃○○以處理工會會務為事由，按週填寫假單給黃○生核章即可，自10

　　　　　　3 學年度至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皆為如此。相對人卻於 104學年度下學期片面

　　　　　　更改請假方式，縱使黃○○配合相對人之要求，提出預計辦理會務之內容及佐

　　　　　　證等資料予相對人，相對人除准其參加南投縣政府會議、勞動部裁決庭、申請

　　　　　　人理事、常務理事會議及上級工會會議之會務公假外，其餘未依約定按週准予

　　　　　　其會務公假，認相對人上述行為已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

　　　　　　行為云云。

　　　　　　相對人抗辯：否認有所謂與黃○○約定會務假請假方式之事實，且相對人准假

　　　　　　標準非來自約定，而係自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即 105年 2月起，因南投縣政府

　　　　　　以 104年 9月11日函文，表示103 年 8月12日之南投縣政府有關申請人幹部辦



　　　　　　理會務假給假之函文，為監察院糾正已無適用餘地，相對人無法再同意黃○○

　　　　　　每週授課 4節，其餘時間公假處理會務，關於會務假之處理則回歸工會法第36

　　　　　　條之規定，即要求黃○○必須提出會務證明文件，說明有於上班時間辦理會務

　　　　　　之必要才會准假等語。

　　　　　3.查工會法第36條第 1項規定：「工會之理事、監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

　　　　　　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是產業工會或

　　　　　　職業工會欲爭取會務假時，仍應循工會法第36條第 1項與雇主協商，在協商未

　　　　　　有結果之前，申請人並不當然享有工會會務假之權利，本會 100年勞裁字第29

　　　　　　號裁決即有明示。而申請人自 103年 1月22日與南投縣政府進行團體協約協商

　　　　　　之第一次會議，迄今仍在協商進行中，是申請人與相對人雙方間，就申請人幹

　　　　　　部申請會務公假之議題亦仍在協商中，尚無依工會法第36條第 1項之規定，有

　　　　　　會務公假准假時數之約定。申請人主張黃○○已與相對人校長黃○生約定，以

　　　　　　處理工會會務為事由申請公假，無需會務證明文件，僅要按週填寫假單給相對

　　　　　　人校長黃○生核章即可准假，則本件應審酌者，乃黃○○是否有與相對人校長

　　　　　　黃○生就申請公假之方式為上述之約定。

　　　　　4.經查，依申請人及相對人所提出之公差公假卡（申證 3、 6、相證 1）， 103

　　　　　　學年度起至 104年學年度第一學期止之期間，亦係黃○○擔任申請人第二屆副

　　　　　　理事長期間（任期 103– 105學年度），於該公差公假卡上確有黃○○填寫以

　　　　　　週一至週五為申請公假之日期，亦有黃○○於其上填寫公假之事由及其簽名筆

　　　　　　跡，並無相對人校長黃○生（ 102學年度起擔任校長）否准黃○○會務公假之

　　　　　　紀錄，惟單就上述公差公假卡之紀錄，僅能證明黃○生校長就黃○○每週申請

　　　　　　之公假予以准許，然仍不足以證明黃○○已與相對人校長黃○生約定，以處理

　　　　　　工會會務為事由申請公假，無需會務證明文件，僅要按週填寫假單給相對人校

　　　　　　長黃○生核章即可准假之事實。

　　　　　5.次查，南投縣政府確實於 103年 8月12日發函予申請人（申證2 ），副本發予

　　　　　　擔任申請人幹部之所屬各級學校，就每週授課及減少授課之時數等予以指示，

　　　　　　是相對人抗辯，相對人於 103學年度第一次核假的日期（ 103年 9月 1日）起

　　　　　　，即以上函作為給假依據，無另外具體要求會務資料證明，但非基於與申請人

　　　　　　之合意，而是遵循上級機關南投縣政府之命令，嗣南投縣政府以 104年 9月11

　　　　　　日函文（申證 4），認 103年 8月12日之函文，係因監察院糾正等因素，無適

　　　　　　用餘地，要求各校自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也即自 105年 2月起，回歸基本授

　　　　　　課時數（參申證 4說明第一、二、四點）。因此相對人無法再違背基本授課時

　　　　　　數規定給假，而關於會務假之處理應回歸工會法第36條之規定，也即要求黃○

　　　　　　○必須提出會務證明文件，以說明其有於上班時間辦理之必要始會准假，故相

　　　　　　對人於 105年 2月15日起就黃○○之會務公假申請，要求提出證明文件核實給

　　　　　　假等語，自屬可採。

　　　　　6.又申請人主張，黃○○於 103學年度起擔任副理事長，相對人校長黃○生於 1

　　　　　　03年 8月底至 9月初（在開學前的返校日），主動與黃○○商議，請黃○○以

　　　　　　處理工會會務為由按週填寫公差公假卡由其核章，並以傳喚人事主任蔡○○惟

　　　　　　證據方法，本會亦傳喚證人蔡○○於 105年 7月28日第三次調查會議至裁決庭

　　　　　　作證。惟蔡○○於 105年 7月25日陳報請假及聲明書，以家逢變故，其配偶於

　　　　　　 105年 2月15日意外過世，為此奔波於地方法院檢察署，並需照料行動不便之

　　　　　　母親及罹患精神疾病之兒子，實無法於當日到庭作證，並聲明人事室依相關規



　　　　　　定辦理差假判別及登錄，無核假權，本案有關核假非其職掌，其並不清楚亦不

　　　　　　方便干涉等語。本會認證人蔡○○近期確有家庭因素等不到場之正當理由，且

　　　　　　其已表明對於本案有關核假事項非其職掌，其並不清楚亦不方便干涉等語，縱

　　　　　　使再予傳喚，就待證事實亦難有利於申請人之證述，難認有再傳喚之必要。

　　（二）另相對人並不否認，自 104年第二學年起有改變黃○○申請公假之方式，惟主張

　　　　　係因南投縣政府以 104年 9月11日函文，認 103年 8月12日給予申請人幹部辦理

　　　　　會務給假函文，已因監察院糾正等因素，無適用餘地，要求各校自 104學年度第

　　　　　二學期，亦即自105 年 2月起，回歸基本授課時數，關於會務假之處理應回歸工

　　　　　會法第36條之規定，要求提出證明文件核實給假，是如同前述，本件無證據足以

　　　　　認定黃○○與相對人校長黃○生之上述約定事實，自難謂相對人於 105年 2月15

　　　　　日至 4月29日期間，對於申請人副理事長黃○○會務公假之申請，未按週准予其

　　　　　會務公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另相對人雖

　　　　　陳稱：「於 105年 2月15日至 4月29日期間，甚至准假的日數比不准假的日數多

　　　　　」、「就申請人主張 103年度公差公假卡上有填寫證明文件者，是為了申請差旅

　　　　　費用之用…並不知情…」云云，經查，依相對人公差公假卡之紀錄可知（申證 6

　　　　　、相證 1第12頁至第17頁），自 105年 2月以後，申請人所申請之公假日數，相

　　　　　對人准假之日數確實較否准假之日數少，而 103學年度之公差公假卡上有於「公

　　　　　差或公假證明文件欄」填寫南投縣政府之公文案號者，確實均係南投縣政府來函

　　　　　之會議、與南投縣政府團體協商會議、南投縣政府教學正常化訪視導

　　　　　會議、南投縣政府教學正常化檢討會議、南投縣政府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議等，

　　　　　其餘工會會務相關之事務，並無在「公差或公假證明文件欄」填寫相關證明文件

　　　　　，顯見相對人於 103學年度就黃○○之公假申請，並未要求其提出證明文件，相

　　　　　對人上述之抗辯雖與事實不符而有疑義，惟申請人並無充足之證據證明，黃○○

　　　　　已於 103年 8月底至 9月初，與相對人校長黃○生約定，僅要按週填寫假單給相

　　　　　對人校長黃○生核章即可准假之事實，是本會自難就該事實對其為有利之認定。

　　　　　且申請人與相對人雙方間，就申請人幹部申請會務公假之議題亦仍在協商中，尚

　　　　　無依工會法第36條第 1項之規定，有會務公假准假時數之約定，申請人之裁決申

　　　　　請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雙方其他之攻擊、防禦或舉證，經審核後對於本裁決決定不生影

　　　響，故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裁決申請為無理由，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4條第 1項、第46條第 1項

　　　，裁決如主文。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裁決委員　劉志鵬林振煌蔡正

　　　廷吳姿慧蔡志揚吳慎宜康長健徐婉蘭侯岳宏中華民國 105年 9月 2日

　　　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各款或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之決定部分，

　　　得以勞動部為被告機關，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725號）提起行政訴訟。


